附件
《企业预防、识别和应对“帮助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”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主要意见和建议
	采纳情况
	备注

	1
	第4章的标题：基本原则合法正当，有编辑性错误。应该把“合法正当”作为第4.1节的标题。
	采纳
	标题调整为4.1合法正当，4.1章节内容不变。



	2
	附录A和附录A.1的标题一样，都是：常见“帮信行为”的示例，建议改掉其中一个标题，避免重合；
	采纳
	附录A的标题改为常见“帮信行为”，并将正文7.1a)中“……，常见“帮信行为”的示例参见附录A”改为“……，常见“帮信行为”

见附录A”。



	3
	参考文献中，第[1]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建议改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。因为最新的刑法修正案是十一。另外，建议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。
	解释说明
	“帮信罪”是在刑法修正案（九）首次提出，所以直接参考的是该修正案。

	4
	3.2修改意见：将简称“帮信行为”改为“帮非行为”。原因：由于“信”一般用作褒义词，用“帮信”一般理解为“帮助信用”、“帮助诚信”等，也有一些褒义。改为“帮非”，类似于“电诈”、“打非”等，更为好理解、记忆。
	解释说明
	“帮信罪”作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简称，已成为官方和全社会的共识，因此未做调整。

	5
	引 言修改意见：将“帮信罪”改为“帮非罪”。原因：同上（由于“信”一般用作褒义词，用“帮信”一般理解为“帮助信用”、“帮助诚信”等，也有一些褒义。改为“帮非”，类似于“电诈”、“打非”等，更为好理解、记忆）。
	解释说明
	“帮信罪”作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简称，已成为官方和全社会的共识，因此不做调整。

	6
	4修改意见：从此后每个小标题加上英文注释。原因：此前均有英文，建议与国际标准合轨，后文均加上，有利于深圳地方标准适用于外企和外国人。
	解释说明
	本标准目前系参考GB/T 1.1及其他有关标准的编写形式和惯例，仅对“术语和定义”部分附上英文注释。

	7
	在意见稿A.2 g)后增加“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或工具；h）   账户被封禁后更换账号继续交易；i）   其他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第五条列明的情形,及其”；末尾增加“及“两高一部”2025年7月28日发布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（二、依法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）”。理由：2025年7月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布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、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，并回答记者提问。“五、附则，16.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以前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”
	采纳
	已在原文中补充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的相关内容。

	8
	将意见稿A3  b）“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”修改为“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结算金额30万元以上或单位账户支付结算金额30万元以上”。理由：入罪标准未更新，意见稿规定“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”即属情节严重，但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已更新个人账户与单位账户新标准。上述修改增强实操性，明确分级负担，防范欠发达地区经费缺口。
	部分采纳
	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中“出售、出租本人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三个以上，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”的有关规定属于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项规定的“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”。




